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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
教务处〔 18秋 〕第（ 37 ）号

关于申报2019年度“游学、留学”项目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推进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，培养学生国际交流能力，扩大学生国际视野，学校拟继续资助学生参与“游学、留学”项目。现启动2019年度项目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游学项目

项目举办原则（以下两条至少符合一条）
1.1 拟举办的游学项目学习或实践项目需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，学生在游学活动所学的课程或实验实践成绩等可进行学分认定。

1.2 与我校签订合作交流协议，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友好学校之间安排的青年文化交流项目。

带队教师安排原则。

学院统筹考虑带队教师安排。将教师带队赴境外学习交流与学院师资培训结合起来，不断增加专职教师赴境外高校交流的比例。

优先安排专业课教师做为带队。带队教师除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，还需要针对人才培养目标，有计划的组织调研、交流，返校后形成有质量的调研报告。

学生数少于10人的游学项目不安排带队教师，由境外接收学生单位协助我校做好学生教育、安全工作；学生数介于10人至25人的项目安排1位带队教师；学生数介于26-40人之间的项目可以安排1-2位带队教师。
　二、留学项目

根据校际间合作协议，各学院申报2019年拟选派学生赴境外留学（一个学期及以上）项目，学校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审定资助学生额度。

三、申报时间与程序

12月21日 教务处发布通知；

12月28日 各学院向教务处报送申报材料（填写、报送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，电子版发邮件至 lssun@shou.edu.cn; 纸质版经教学院长签字后交至学生事务中心207）；

1月9日前 教务处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（学院现场答辩）；

1月16日前 教务处通知学院项目审批情况，各学院开始组织实施；

附件：

 1. 上海海洋大学境外交流工作管理人员汇总表

 2. 2019年游学项目申报表（一个项目一个表，分别填写）

 3. 2019年留学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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